关于下达2023年7-9月份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资金的通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柴府办发〔2019〕56号）文件精神和年初预算安排，依据各乡（镇、街道）上报，经区民政局审核，现下达你乡（镇、街道）2023年 7-9月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资金   万元（详见附表），请将此项资金列入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81002项“老年福利”科目，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50901款“社会福利和救助”科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标准：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50元，服务补贴每人每月50元。

二、发放方法：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资金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请各乡镇认真核对名单、发放金额、存折账号，及时将补助对象信息资料输入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社会保障卡“一卡通”监管服务平台。

附件：2023年7-9月份柴桑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   老年人补贴资金分配表    

   九江市柴桑区民政局

202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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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9月份柴桑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     老年人补贴资金分配表

	单 位名称
	护理补贴
	服务补贴
	合计

	
	护理人数
	护理补贴金额
	服务人数
	服务补贴金额
	

	城门街道
	0 
	0 
	37 
	5,350 
	5,350 

	港口街镇
	0 
	0 
	27 
	4,050 
	4,050 

	江州镇
	6 
	800 
	46 
	6,600 
	7,400 

	马回岭镇
	1 
	150 
	12 
	1,800 
	1,950 

	岷山乡
	4 
	600 
	12 
	1,800 
	2,400 

	沙河开发区
	0 
	0 
	4 
	600 
	600 

	狮子街道
	0 
	0 
	31 
	4,450 
	4,450 

	新合镇
	0 
	0 
	6 
	900 
	900 

	新塘乡
	0 
	0 
	28 
	4,200 
	4,200 

	涌泉乡
	0 
	0 
	12 
	1,800 
	1,800 

	城子镇
	0 
	0 
	16 
	2,400 
	2,400 

	合计
	11 
	1,550 
	231 
	33,950 
	35,500 


